
关于推动高龄津贴等老年人福利补贴便利化发放管理的通知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民政局、财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公安局、卫生健康委、医保

局、行政审批政务信息管理机构，航空港区社会事业局、财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公

安局、卫生健康委、医保局、行政审批政务信息管理机构:
为提高我省高龄津贴等老年人福利补贴发放工作的及时性和精准性，推进“人找政策”

向“政策找人”转变，为老年人提供便利化服务，结合我省实际，现就推动高龄津贴等老年

人福利补贴便利化发放管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服务对象

符合我省高龄津贴等老年人福利补贴发放条件的老年人。

二、办理流程

从 2026 年 1 月 1 日起，全省高龄补贴优化办理流程，按照“数据比对、主动核查、便

利发放、动态管理”的程序办理。高龄老年人（或委托代理人）在自愿申请的前提下，逐步

实现到龄当月即可享受福利补贴。

（一）数据比对。明确各部门业务比对规则，省级相关部门通过共享公安、人社、医保

等高龄人群基础数据，生成全省即将符合条件（79 岁 10 个月 1 天）的人口、应享受未享受

人口、异常数据（含已死亡数据、户口迁入和迁出数据）人口底册。依托省行政审批政务信

息管理局的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和大数据平台，每月 10 日前将相关数据推送市级和县级

民政部门，供其开展相关核查工作。

（二）主动核查。各地民政部门可结合老年人探访关爱工作，委托网格员、村（社区）

人员、志愿者等人员力量，或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开展高龄津贴等老年人福利补贴核查工

作。重点通过上门走访、电话问询、视频联线等方式，查验核实老年人基本信息，初步确定

符合高龄津贴等老年人福利补贴政策的适龄人员名单，并向高龄老年人（或委托代理人）宣

介政策，建议其自愿申请相应的补贴待遇；对已死亡人员、户口迁出人员等核准后，确定取

消补贴名单。

（三）便利发放。各地民政部门将本辖区内自愿享受高龄津贴等老年人福利补贴的新增

人员信息汇总后，推送同级财政部门，按照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要求组织

发放。

（四）动态管理。对已享受高龄津贴等老年人福利补贴待遇的老年人信息每季度进行一

次动态核查，发现有漏发错发的，要及时纠正；对户籍迁出本地的老年人，自户籍迁出次月

起停止发放高龄津贴等老年人福利补贴，并及时通知高龄老年人（或委托代理人）主动到户

籍迁入地申请办理高龄津贴等老年人福利补贴待遇；老年人死亡的，自死亡当月起 3 个自然

月内完成补贴待遇终止工作；对“人户分离”的老年人，由户籍所在地乡镇（街道）或委托

村（社区）与老年人（或委托人）通过电话联系、视频核实等方式确认其相关信息，户籍所

在地根据与老年人确认的信息进行发放。

三、职责分工

（一）省民政厅负责每季度首月 15 日前将全省死亡人员火化数据归集至省一体化政务

服务平台和大数据平台，督促指导各地民政部门做好老年人信息审核确认和资金发放等工

作。

（二）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负责每季度首月 15 日前将全省年满 80 周岁（提前 2 个月）

领取养老保险人员信息归集至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和大数据平台。

（三）省公安厅负责每季度首月 15 日前将全省年满 80 周岁人员数据（提前 2 个月）、

户籍注销数据、年满 80 周岁人员户籍迁入（出）数据归集至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和大数



据平台。

（四）省医保局负责每季度首月 15 日前将年满 80 周岁人员医保门诊住院等就医结算信

息和因死亡原因终止/暂停参保人员信息归集至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和大数据平台。

（五）省行政审批政务信息管理局负责高龄津贴等老年人福利补贴数据比对平台支撑工

作，依托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和大数据平台实现补贴便利化发放过程中的业务申办、数据

推送、台账更新，支持各级民政部门开展高龄津贴等老年人福利补贴待遇人员核查工作。

（六）省财政厅根据民政部门审核工作需要，负责向省行政审批政务信息管理局提供惠

民惠农补贴资金“一卡通”系统中，高龄津贴等老年人福利补贴发放结果等相关数据信息。

四、工作要求

（一）建立协作机制。省、市级民政部门要发挥高龄津贴等老年人福利补贴核查的牵头

作用，强化与同级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安、医保、行政审批政务信息管理等部门的

协作，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齐抓共管、高效运

转的工作格局。

（二）保障信息安全。各级各相关单位要严格遵守国家有关信息安全法律法规，在数据

采集、传输、存储和使用过程中，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信息安全，防止数据泄露和滥用，加强

信息安全防护，确保老年人隐私安全。

（三）加强宣传引导。各级民政部门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和宣传阵地，广泛宣传高龄津

贴等老年人福利补贴申请、发放、核查等有关政策和程序，积极引导老年人（或委托代理人）

主动配合开展相关工作，提高政策知晓率。建立健全投诉举报机制，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

肃查处，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各地各部门可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河南省民政厅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公安厅 河南省医疗保障局 河南省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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